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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文丽娟

  “王某自称央音学生发布虐猫视频”“刘某造谣

央音退休教师任职期间索贿”……2023年，中央音乐

学院遭遇多起造谣、诽谤、傍名誉等侵权行为，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

  事后，中央音乐学院立即组织律师团队对侵权

行为进行证据固定，并采取发函警告、发起诉讼、刑

事报案等方式维护权益。

  业内专家指出，高校教师在权益受到侵害时，

要积极争取所在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以获

得维权、调解、申诉等时间窗口和法律帮助。面对不

正之风，高校绝对不能拖、不能躲，要迅速收集证

据、及时报案，推动对无中生有、恶意蹭热度的自媒

体账号的严肃处理，遏制谣言制造“无成本、零代

价”乱象。

快速反应依法维权

  “贵校马先望虐猫”“希望贵校严查，这社会影响

太恶劣了”“中央音乐学院，甩锅甩出新高度”“这学

校还教虐猫吗？太可怕了”“音乐学院应该经常播放

猫咪惨叫声来提升音乐素养”……

  2023年3月，一场关于“音乐学院学生虐猫”的争

议在网上持续发酵，网友们将矛头指向中央音乐学

院，称其“不配为高等学府”“包庇学生”等。

  这场争议的源头，是一自称中央音乐学院作曲

系学生的网友，在社交群内发布的虐猫视频，经平

台、自媒体发布后冲上热搜，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

关注。

  事件发生后，中央音乐学院各相关部门迅速响

应。经核实，确定视频发布者非本校学生后，联系学

校的律师团队，争分夺秒收集证据，做好证据固定，

并通过官微向外发布声明，同时向北京互联网法院

提起名誉权侵权诉讼。

  法院经审理认定，王某发布虐猫视频、捏造事

实，谎称其系中央音乐学院学生的行为，已然构成侵

犯名誉权，判令王某公开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

  “学校的处理速度非常快。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并

核实视频发布者身份、第一时间报警、第一时间收集

固定证据。”中央音乐学院律师团队成员李红英律师

感慨道。

  另一起案件同样体现了该校“维权迅速”和“雷

厉风行”的风格。

  2023年3月13日，刘某在某平台发布标题为“因

未送礼贿赂她，某著名钢琴家被要挟拒绝教学———

中央音乐学院李某某”的文章，内容包括：“某著名钢

琴家学琴期间最大的阻碍遭遇是一位中央音乐学院

的老师李某某，这位老师是其生涯之中所有的梦魇，

是中国音乐教育者典型——— 贪婪、贿赂、打压孩子的

自信”“李某某不仅日常用言语打压孩子，而且关键

是在考试前夕发作，用拒绝教学为要挟，迫使对方塞

钱。但是仅仅两个月又再度要钱，如同周扒皮一般贪

婪，枉为人师”等。

  针对该事件，中央音乐学院同样迅速向北京互

联网法院提起名誉权侵权诉讼。法院经审理认定，刘

某侵犯该校及退休教授名誉权，判令其公开道歉并

赔偿经济损失。

  2023年11月26日，刘某公开向李某某和中央音

乐学院致歉，称“对自己的行为深感懊悔，愿意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与家人积极采取弥补工作，力争消

除负面影响”“希望大家以我为戒，深刻认识网络不

是法外之地”。

爱惜名誉捍卫声誉

  一所音乐院校何以在维权上既快又准且毫不手

软？记者走进中央音乐学院，在与该校师生的对话中

找到了答案——— 像爱惜自己的羽毛一样爱惜学校

名誉。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所培养高级专门

音乐人才的高等学府，中央音乐学院自创办以来便

享有颇多盛誉，培养了数万名优秀音乐人才，大多数

成为国内外知名的作曲家、音乐学家、音乐教育家、

音乐表演艺术家、文化艺术机构的领导和业务骨干。

  盛名之下，难免会有人搭便车、傍名誉、蹭热度，

甚至有人为了流量恶意“泼脏水”。

  “中央音乐学院在国家文化建设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既要立德树人，培养社会主义音乐事业的建

设者和接班人，又要勇攀文化艺术高峰、在国际舞

台上发出中国的时代强音，还要服务国家社会发展

和老百姓艺术需求。”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说，基

于此，中央音乐学院绝不允许任何诋毁学校的事情

发生。

  为了捍卫自身合法权益、营造风清气正的办学

环境，中央音乐学院深入推进校园安全网格化管理，

在细化管理责任的同时推进各部门协同作战。一旦

遇到突发事件，各个部门同时响应，协同配合，各尽

其责，上述两起典型案件之所以能迅速、圆满地解

决，就是受益于该联动机制及时发挥作用。

深化知识产权保护

  “央音艺考”“央音阶梯”……在艺考培训领域，

“傍名校”的现象也是一些培训机构“混淆视听”的惯

常做法。

  记者注意到，有些培训机构特意将教学点安排

在中央音乐学院附近，当特定的机构名称与特定的

授课地点相结合，可能就会产生误导的效果。但事实

上，这些培训机构和中央音乐学院无任何关联关系。

还有些机构会在其官网上推出一些中央音乐学院的

名师，在其宣传口径中，这些名师都是该机构的特聘

专家或顾问等。

  为了最大程度保护商标知识产权，中央音乐学

院每月会定期进行商标监测并出具商标监测报告。

截至目前已经成功注册了150多枚，还有40多枚商标

正在申请中。

  实际上，对于“傍名誉”“搭便车”之类的行为，法

律规定很清楚。如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不得

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名称（包括简称、字

号等）、社会组织名称（包括简称等）、姓名（包括笔

名、艺名、译名等），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

人存在特定联系。

  广告法也明确规定，教育、培训广告不得利用科

研单位、学术机构、教育机构、行业协会、专业人士、

受益者的名义或者形象作推荐、证明。

  但现实中，市场经营、品牌增值毕竟不是高校的

主业，相比企业、公司，高校的维权能力仍有限，存在

诸多无奈。

  记者了解到，除了维权成本高以外，取证难也是

一个问题。以艺术培训类机构为例，其在“傍名誉”

“搭便车”过程中利用学校的声誉是否盈利、盈利多

少，给学校带来了多少损失等，这些都很难取证。又

如虐猫案，源头信息发布在社交群这种非公开平台，

给取证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

  有教育行业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对于

此类蹭热度行为，除了学校自身主动维权，相关部门

也应该协调开展专项行动，帮助学校进行统一维权。

同时，学校可以将商标录入相关平台数据库，平台可

以要求商家在注册时提供授权，提前把好关，履行审

核义务。无论事前的资格查验，还是接到院校维权，

抑或投诉后的纠纷处理，平台都应当提高效率，并针

对违规情况提高处罚力度。

监测预警隐患治理

  尽管“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敢于亮剑，

坚持维权，但在中央音乐学院师生看来，打好预防

主动仗、筑牢“防火墙”才是高校行稳致远的关键

之路。

  记者了解到，该校以预防为主，织密“两张

网”，让师生筑牢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盯紧看牢

自身合法权益 ，持续细化隐患治理、优化监 测

预警。

  其中一张“网”，是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健

全制度体系和制度落实机制。据了解，2015年教育

部正式核准了《中央音乐学院章程》，为该校全面

推进“依法治校”，完善治理结构提供了依据；2020

年10月，中央音乐学院对规章制度进行了梳理修

订并汇编成册，从党政工作管理制度、组织人事制

度到纪检监察制度、教学管理制度、学生管理制

度、科研制度、财务审计制度、网络信息管理制度

等，统一进行梳理修订，经梳理精炼后，共计有140

项制度存续执行。让广大师生有章可循 ，有 法

可依。

  另一张网就是“宣传网”。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个别老师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受邀演出期间或

结束后，邀请单位就以“××与中央音乐学院合作”

为噱头进行宣传，混淆视听，给该校带来了法律

风险。

  为此，中央音乐学院要求老师们不断提高法律

意识，密切关注各类演出或活动的宣传工作，防止

“傍校蹭名”，保护学校权益。同时，该校严格落实立

德树人主体责任制，不断加强教师管理，不断提升教

师的法治意识。

  在这些举措加持之下，中央音乐学院的“防火

墙”得以形成并持续巩固。

  “我给你泼了脏水，然后说我错了，我帮你洗衬

衣。可是怎么洗都洗不白的，是不是？所以预防很重

要。我们只有筑牢加固‘防火墙’，打好预防主动仗，

才能创建一个安全、安静、和谐的办学场所，中央音

乐学院才会有好的发展。”俞峰说，同时也要利刃出

鞘，主动出击，对造谣诽谤者勇敢追责，只有让他们

承担侵权所带来的法律责任及严重后果，感到切肤

之痛，让他们不能、不敢、不想侵权，网络诽谤才能寸

步难行。

漫画/李晓军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近日，有天津居民向《法治日

报》记者反映：其所住的河东区一小

区，今年2月28日一栋楼的14、15层

发生火灾，然而火灾发生后，小区居

民楼楼道内仍然有大量杂物堆积，

存在消防安全隐患。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发生多起

小区住宅火灾，有的还造成了人员

伤亡。居民楼楼道堆积杂物，不仅可

能成为火灾隐患，若发生火灾还容

易阻碍逃生，可一些人就是置若罔

闻。”该居民说，大家的消防安全意

识亟待提升，楼道堆积杂物问题也

需要整治。

  为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来到

该小区，不少居民对上个月的火灾

也历历在目：当时火势较大，听说是

由于不规范使用电器导致的，还好

发现及时，火势很快被控制住了。

  走进楼栋，记者发现，楼道口贴

有安全标语，但确实如上述居民所

说，楼道内依然存在不少杂物堆积

的情况，并且楼层越高堆积情况越

严重。

  在其中一栋楼的顶层，上去的

路已经被衣柜、纸箱和玩具堵住，而

在楼道内还贴有一张安全隐患通知

书，上面写着楼道内放置杂物，存在

安全隐患，请及时将杂物清理。值得

注意的是，这张通知书的落款时间

是2021年6月。

  “最多只是有点影响人通行，要

说引起火灾什么的，我觉得不太可

能，即便可能概率也很小，落不到我

头上。”一位将鞋架、衣柜等放楼道

里的居民如是说。

  楼道堆积杂物也让很多业主反

感。小区业主李女士说，为了解决这

一问题，她试过上门提醒，也联系过

物业公司，张贴了相关告示，但都收

效甚微。“一开始只是个例，后来别

家看到了，也有样学样。今年春节那

会更夸张，什么清洁工具、衣服鞋子

都往楼道放，导致安全隐患重重。”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浙江杭州的林女士告诉记者，她住的小

区户与户之间通过连廊相连，结果有居民把婴儿车、纸箱、笤帚

等都放在了连廊里，出入十分不便，楼道内也堆满了各种闲置

物品。

  “我去年就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物业公司，但物业公司的反

馈仅仅是‘会去查’‘会去提醒’，结果并没有实质性改变。我们一

层楼二十来户，住的人这么多，万一真的出事了疏散起来也困

难。”林女士说。

  记者走访天津河东区、河北区多个小区看到，虽然有不少小

区已经通过张贴标语、及时清理等方式整治电动车入户、飞线充

电以及楼道堆积杂物等现象，但一些小区问题依旧。此外，从外

面就能看到，一些居民家中阳台也堆满了杂物，都遮挡了部分

窗户。

  在河北区的一栋小区住宅，记者看到二层阳台整个被树枝

包围，垂到一楼阳台和地面上。而旁边的一楼院子里，堆满了各

种纸箱、泡沫、饮料瓶等杂物，已经触碰到二层阳台。

  楼道和阳台堆积杂物是消防安全隐患点，也一直是社区治

理的难点，如何有效破解这一难题？

  北京市律师协会物业管理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包华说，楼

道是业主共有区域，对于在楼道堆放的杂物，若居民公约或者业

主管理规约中有约定，则居委会、物业公司可以予以清理。若居

民公约或者业主管理规约中无约定，则需由职能部门予以清理，

居委会、物业公司应及时向职能部门报告并配合执法。

  “阳台是业主专有部位，对于在阳台堆放的杂物，无法强制

清理。但可以进行宣传和警示。如果业主使用钢窗对阳台进行封

闭，居委会、物业公司应当提示业主，在符合规划设计的同时，还

需要选用留有消防出口的钢窗。”包华说。

  记者注意到，近段时间以来，全国多地开展楼道和阳台堆物

专项整治行动，清理前，物业公司在单元楼内逐层排查，通过在

楼道张贴通知书、居民微信群发通知或者上门入户通知等方式

进行宣传，提醒居民对楼道内堆放的杂物进行初步清理。同时向

居民宣传阳台乱堆乱放杂物存在的安全隐患，呼吁大家在日常

生活中，增强消防安全意识。

  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刘尚蓝说，阳台属于业主的专有部分，

业主对该区域享有排他的所有权及使用权。但在阳台存放过多

杂物存在引发火灾的风险，一旦出现事故将导致业主自身及他

人承受重大的人身、财产损害。因此，业主作为房屋安全使用的

责任人，应当做到及时清理阳台杂物，不私拉电线，不超负荷用

电，增强消防安全意识。楼道属于业主的共有部分，占用楼道空

间堆放杂物，不仅侵害了全体业主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更为

全体业主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

  “楼道作为公共空间区域，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消防安全管

理责任人，有义务监督业主合理使用楼道并定期清理楼道杂物，

但现实中有不少物业公司并未履行该职责。”刘尚蓝说。

  调查中，多位居民向记者反映，除了张贴宣传标语、微信群

发通知外，一些小区从未真正开展过消防安全教育，有些居民甚

至住了几十年都没听过一次有关消防安全教育的宣讲。

  包华说，根据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居委会承担着“宣

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教育居

民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任务；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物业公司

应当协助做好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安全防范工作，这些都包括了

对消防安全隐患进行提示、劝阻和报告。

  受访专家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治理这一问题，还要进一步加

强居民的消防安全教育，不然很容易楼道阳台堆物清理一波、返

潮一波。

  刘尚蓝说，提升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可以从多方面入手，制

定消防安全制度，通过制定或完善小区管理规约的方式，让居民

参与到小区消防安全自治的全过程；社区居民委员会以及物业

公司要定期举行消防安全宣传教育以及消防技能培训，通过普

法、讲案例、消防演练等形式让居民提高对消防安全的认识；将

物业管理区域内楼道堆放杂物的有关情况公示在小区显著位

置，并提示有关居民限期清理，以对全体居民起到警示作用。

  “根据消防法，消防宣传教育不是某一个单位或者个人的事

情，而是需要全社会参与的事情，比如各级人民政府、机关、企事

业单位、学校等，只有各方均切实履行了法定职责，才能从根本

上提升居民消防安全意识，降低火灾发生概率和损失。”包华说。

□ 本报记者   邢东伟 翟小功

□ 本报通讯员 程婉婉

  外卖小哥为赶急单撞伤路人，该由谁来承担责

任？外卖平台、保险公司和外卖小哥各执一词，争执

不下。近日，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起

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的分担，理应由保险公司在保险

责任范围内先行赔付，不足部分由用人单位即外卖

平台赔偿。

  王师傅是某外卖平台的骑手，在配送外卖途中，

因为马上要超时了，没注意到红绿灯，结果“嘭”的一

声撞倒了对面同样骑电动车的小刘。王师傅倒在斑

马线上，被撞的小刘更惨，因不慎撞到了腿部直接被

送去医院治疗。王师傅马上拨通了120和交警电话。

好在抢救及时，小刘并无大碍。

  随后，王师傅收到了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责

任认定书，认定王师傅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小刘承

担事故次要责任。经过治疗，小刘共产生各项损失

1.5万元，后因保险公司、某外卖平台、王师傅与小

刘对于赔偿金额及赔偿责任争执不下，小刘诉至

法院。

  骑手王师傅称，他和外卖平台签订了《外卖配送

承揽服务协议》，平台公司是用人单位的一方，根据

民法典的规定，用人单位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

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

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故意或者有重大过失的工作

人员追偿，所以应该由平台公司偿付。

  外卖平台则认为，公司和王师傅签的是承揽服

务协议，根本不存在劳动关系，并且合同里面明确：

“乙方应注意安全，乙方在实施发包工作过程中受

伤、因工作行为导致甲方或其他第三方出现伤害及

非因工作导致死亡或受伤等出现的责任均由乙方自

行承担，与甲方无关。”此外，公司已经给骑手买了保

险，应该由保险公司承担。

  保险公司提出，雇主责任保险合同与侵权责任

人纠纷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保险公司并非本案的

适格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王师傅与平台公司虽然签订的

是《外卖配送承揽服务协议》，但是王师傅系在该站

点从事外卖配送工作，平台公司为王师傅交纳雇主

责任保险及第三者责任险，并对其进行考勤、派单等

日常工作的管理，向其按月发放工资。由此，王师傅

与平台公司，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应当认定双

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而且，《外卖配送承揽服务协议》中“乙方与甲

方不存在劳动合同法律关系”、“乙方在实施发包

工作过程中受伤、因工作行为导致甲方或其他第

三方出现伤害及非因工作导致死亡或受伤等出现

的责任均由乙方自行承担，与甲方无关”等条款系

平台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根据民法典规定，王师

傅是在外卖配送服务过程中造成小刘受伤的交通

事故，符合在履行送餐职务中造成他人人身、财产

损害的情形，外卖平台作为用人单位，应当对其员

工王师傅因执行工作任务致人损害的行为承担侵

权责任。

  法院还查明，外卖平台为王师傅投保了雇主责

任险、第三者责任保险，涉案保险单中关于除外责任

的内容，属于免除或减轻保险公司责任且与对方有

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涉案保险单规定了大量免责

条款、限制或减少自己责任条款，保险公司应当主动

履行告知义务及提示义务，保险公司未提供证据证

明其就该除外责任条款履行了提示或者说明义务，

根据民法典之规定，该除外责任不能成为涉案保险

单的条款，保险公司不得以“准驾不符”“拒赔伙食

费”等为由拒付相应赔偿款。

  因此，法院认为，本起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的分

担，理应由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先行赔付，不

足部分由用人单位即平台公司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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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造谣诽谤傍校蹭名这所高校坚决说“不”

外卖小哥撞伤路人，谁来赔偿？

中央音乐学院打造网络诽谤“防火墙”

调查动机

  造谣高校教师行为不轨、培训机

构在官网上贴出高校名师，谎称是其

特聘专家、高校老师受邀参会却被主

办方宣传为与高校合作……

  近年来，一些知名高校被自媒体

或商家傍名誉、蹭热度的情况屡见不

鲜，引发高校、师德负面舆情，破坏尊

师重教的社会氛围。

  作为一所全国知名的艺术院校，

中央音乐学院近年来也遭遇多起造

谣、诽谤、傍名誉等侵权行为，严重损

害学院声誉。面对侵权行为，中央音乐

学院迅速依法维权，并完善相关机制

打好预防主动仗。

  记者近日走进中央音乐学院，以

该院为调查样本，解析高校依法维权

之路。


